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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綱

內文教學區

一  定 要 懂 的 重  點

一、規定地價之程序。

二、 公告地價和公告現值之相異點。（需釐清二者之不同，需熟讀，各類科
考試皆常考）

三、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重點 
考題）

第一節　地價之相關規定

壹、地　價
一、規定地價（公告地價）

（一）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內未規定地價之土地，應即全面舉辦規定地
價。但偏遠地區及未登記之土地得由省（市）政府劃定範圍，報經

內政部檢定後分期辦理。

（二） 規定地價後，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重新
規定地價者亦同。

二、 申報地價
公告期間未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於

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以公告地價120%為其
申報地價，申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
報地價。（平權§16）

貳、土地現值

第一節　地價之相關規定

壹、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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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定地價之程序

（一）土地法規定：

1.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辦理地價申報之程序如下：
(1)查定標準地價。
(2)業主申報。
(3)編造地價冊。（土§149）

2. 地價調查，應抽查最近二年內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以為查定標
準地價之依據，其抽查宗數，得視地目繁簡地價差異為之。（土

§150）
（二） 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

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下：

1.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2. 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

3.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4.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5.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平權§15）

貳、土地現值
一、 公告現值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轄區內之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

價區段圖，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價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

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

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地價之依據。（平權§46）

二、 申報現值
申報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

三十日內，檢同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

並共同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權利人得單

獨申報其移轉現值。（平權§47）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平權§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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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核標準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 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二） 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三）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四）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五）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
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額如已先將設定

抵押金額及其他債務予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金額為準。

（六） 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買日或購買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前項第1款至第4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
得由主管機關照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

稅。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者，應以其
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地增值稅。（平權§47-1）

進階閱讀

〔進階一〕

標準地價與公告地價之比較

一、標準地價之意義：

（一） 地價調查，應抽查最近二年內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以為查定標
準地價之依據，其抽查宗數，得視地目繁簡地價差異為之。（土

§150）
（二） 依據前條調查結果，就地價相近及地段相連或地目相同之土地，

劃分為地價等級，並就每等級內抽查宗地之市價或收益價格，以

其平均數或中數，為各該地價等級之平均地價。（土§151）
（三） 每地價等級之平均地價，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報請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布為標準地價。（土§152）
二、 公告地價之意義：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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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之程序如左：

（一）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二） 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

（三）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四）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五）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三、相異點：

（一）實例蒐集期間不同：

1.標準地價：應抽查最近二年內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
2.公告地價：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二）地價調查方式不同：

1.標準地價：抽查。
2.公告地價：分區調查。

（三）劃分地價之方法不同：

1.標準地價：劃分地價等級。
2.公告地價：劃分地價區段。

（四）區段地價之估計不同：

1.標準地價：劃分地價等級。
2.公告地價：劃分地價區段。

（五）公布內容不同：

1. 標準地價：每地價等級之平均地價，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報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布為標準地價。

（土§152）
2.公告地價：係以估計之區段地價計算宗地單位地價公告。

（六）提出異議之規定：

1. 標準地價：土地所有權人對於標準地價認為規定不當時，如
有該區內同等級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之同意，得於標準地價公

布後三十日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異議。（土

§154）
2.公告地價：無異議處理之規定。

（七）評定地價時機不同：

1. 標準地價：地價查定過程並無評議機制，如地主異議，政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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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異議，應即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之。

2.公告地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後方可公告。

〔進階二〕

法定地價與申報地價之比較：

一、法定地價之意義（規定於土地法）：

（一）係指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所有權時依法申報之地價。

（二）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時，僅得為標準地價百分之二十以內之增
減，其不同時申報地價者，以標準地價為法定地價。法定地價之

作用為作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

二、 申報地價之意義（規定於平均地權條例）：公告期間未申報地價者，
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
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以公告地價120%為其申報地價，申
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
價。（平權§16）

三、相異點：

（一）申報時機不同：

1. 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所有權時，應同時申報地
價，但僅得為標準地價百分二十以內之增減。（土§156）

2. 公告地價：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公告期間內自行申報地價。 

（二）未申報之處理：

1. 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而不同時申報地價者，以標
準地價為法定地價。（土§158）

2. 公告地價：公告期間未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
地價。

（三）低報地價之處理：

1. 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標準地價過高，不能依前條（土
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所有權時，應同時申報地價，但僅得為標

準地價百分二十以內之增減。）為申報時，得聲請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照標準地價收買其土地。（土§157）
2. 公告地價：申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
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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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報地價之處理：

1.法定地價：無。
2. 公告地價：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以公告地價120%
為其申報地價。（平權§16）

（五）照價收買之相關規定：

1. 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標準地價過高，不能依前條（土
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所有權時，應同時申報地價，但僅得為標

準地價百分二十以內之增減。）為申報時，得聲請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照標準地價收買其土地。（土§157）
2. 公告地價：申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
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權§16）

一 定 要  會 的 題  目

一、試述規定地價及重新規定地價之意義及程序。

▲ ▲

【解析】

（一）規定地價意義：

1.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內未規定地價之土地，應即全面舉辦規定地
價。但偏遠地區及未登記之土地得由省（市）政府劃定範圍，報經內

政部檢定後分期辦理。

2. 規定地價後，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重新規
定地價者亦同。

（二）規定地價之程序：

1.土地法規定：
(1)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辦理地價申報之程序如下：
甲、查定標準地價。

乙、業主申報。

丙、編造地價冊。（土§149）
(2) 地價調查，應抽查最近二年內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以為查定標準
地價之依據，其抽查宗數，得視地目繁簡、地價差異為之。（土

§150）
2. 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之程序如下：
(1)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2) 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

(3)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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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5)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平權§15）

二、試述申報地價之規定。

▲ ▲

【解析】

（一）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
（二） 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

時，以公告地價120%為其申報地價。
（三） 申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

地價。

三、 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有何主要不同點？就其查估、審議、公告時間、
目地用途及申報限制等項分別予以比較。

▲ ▲

【解析】

（一）查估：

1.公告地價：係為課徵地價稅，查估各宗土地之地價，所公佈之地價。
2. 公告土地現值：係為課徵土地增值稅，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
段圖，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價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

值表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

（二）審議：

1. 公告地價：公告期間未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
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
時，以公告地價120%為其申報地價。

2. 公告土地現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
標準，依下列規定：
(1) 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2) 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3)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4)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
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額如已先將設定

抵押金額及其他債務予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金額為準。
(6) 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買日或購買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前項第1款至第4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
者，得由主管機關照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

收土地增值稅。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
土地現值者，應以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地增值稅。

（平權§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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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

1. 公告地價：規定地價後，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但必要時得延長
之。重新規定地價者亦同。

2.公告土地現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
（四）目的用途：

1.公告地價：係為課徵地價稅。
2.公告土地現值：係為課徵土地增值稅。

（五）申報限制：

1. 公告地價：公告期間未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
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
時，以公告地價120%為其申報地價，申報地價未滿公告地價80%時，
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權§16）

2.公告土地現值：
(1)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經審核低
於公告土地現值者，得由主管機關照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

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
(2) 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者，應以其自行申報之移
轉現值為準，徵收土地增值稅。（平權§47-1）

四、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如何辦理移轉現值申報？其申報移轉現值之
審核標準為何？試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說明之。

▲ ▲

【解析】

（一） 移轉現值之申報：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與義務人應於
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同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所有權

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並共同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

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二）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依下列規定：
1. 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2. 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3.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4.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額
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額如已先將設定抵押

金額及其他債務予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金額為準。

6. 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前項第1款至第4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
者，得由主管機關照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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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
現值者，應以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地增值稅。（平權

§47-1）


